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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文件
达市金管委〔2023〕1号

达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

关于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转公积金

贷款业务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达州高新区管委会，达州东部经开区

管委会，市级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
为进一步减轻住房公积金缴存人还贷压力，充分发挥住房公

积金制度保障作用，满足广大缴存职工多样化公积金贷款需求，

更好地惠及民生，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第 49次会议审议

通过，从 2023年 7月 1日起在我市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按揭贷

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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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达州市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转
公积金贷款业务实施细则

根据《达州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》（达市金管委〔2022〕

2号）及达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第 49 次会议决议，参照

资阳、巴中等兄弟市州做法，结合达州实际，拟定以下实施细则。

一、贷款条件

（一）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，可向公积金中心申请商转公贷款

业务。

1．在达州市行政区域内购买普通自住住房已办理了商业性

个人住房按揭贷款（以下简称“商贷”）。

2．所购住房已取得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，办妥商贷住房的正

式抵押登记手续，并符合《达州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》（达

市金管委〔2022〕2号）贷款条件。

3．发放原商贷的商业银行为该套住房的唯一抵押权人且无

其他抵押、查封、保全、设定居住权等权利限制。

4．原商贷银行同意申请人结清商贷贷款余额。

5．申请转贷房屋须与原商贷为同一套普通自住住房。

6．转贷申请人必须与房屋产权人、抵押人一致。

（二）有以下情况之一的，不能申请商转公贷款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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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提取公积金用于一次性结清本笔商贷。

2．所购房屋办理了组合贷款。

3．共同产权人除配偶外，有第三人。

二、贷款额度及期限

商转公贷款额度及期限不得超过《达州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

理办法》（达市金管委〔2022〕2号）规定的最高贷款额度及期

限，且不得高于原商业贷款剩余本金余额。

三、贷款资料

借款人（含共同借款人）申请办理商转公贷款业务应该提供

下列资料：

（一）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（或《房屋所有权证》、《国有土

地使用权证》）；

（二）加盖银行贷款业务印章的原商贷余额证明；

（三）原商业银行出具的同意商转公贷款业务证明；

（四）借款人夫妻双方具有法律效力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

印件；

（五）借款人婚姻状况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六）购房所在地房产管理部门查询的《个人及家庭房屋登

记记录》，有效期 1个月；

（七）异地缴存公积金申请人，需提供当地公积金中心出具

的《异地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》、24 个月缴存明

细原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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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借款人及配偶个人征信报告原件，有效期 1个月；

（九）其它资料。

四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本行直转。申请人原商贷银行为公积金中心委贷银行

的（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、交通银行、邮

储银行、成都农商银行、达州银行、达州农商银行、恒丰银行），

可向原商贷银行直接申请商转公贷款，不需先结清贷款余额。

1．贷款申请。申请人在原商贷银行公积金受理窗口提出商

转公贷款业务申请。

2．贷款受理。贷款工作人员受理贷款申请及相关资料，并

提出初步审查意见，委贷银行对符合贷款条件的予以受理；对资

料不齐或不符合贷款条件的不予受理，并告知申请人具体原因。

3．房屋评估。委贷银行初审通过的，评估公司在资料录入

业务系统 3个工作日内进场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。

4．办理抵押。中心审批通过后，受托银行办理第二顺位抵

押，取得新的《不动产登记证明》。

5．合同签订。委贷银行与借款人签订《市住房公积金委托

借款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借款合同》”）。原商业住房贷款余额

大于公积金贷款额度时，借款人须补齐差额部分存入受托银行指

定账户，并在面签时签署资金扣划授权委托书，同意受托银行扣

划该笔资金及贷款资金用于偿还原商业住房贷款。

6．贷款发放。委贷银行收到《不动产登记证明》后，由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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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金中心发放贷款资金至受托银行过渡户，委贷银行当日足额扣

收结清原商贷。在公积金贷款划转至受托银行后 3个工作日内，

因借款人原因导致原商业住房贷款无法结清的，委贷银行作废该

笔商转公贷款，视为借款人自动放弃该住房商转公权利且自行承

担所产生的相关费用。

7．落实抵押。原商贷结清后，商贷银行应于收到公积金贷

款资金时及时注销原第一抵押权登记，落实新的第一抵押权利人。

（二）先还后贷。申请人原商贷银行为公积金中心非委贷银

行的，可先还后贷办理商转公贷款（须在还清商贷后一年内办理）。

1．偿还贷款。申请人自筹资金结清原商贷，解除原房产抵押。

2．贷款申请。自行选择公积金中心委贷银行提出商转公贷

款业务申请。

3．贷款受理。贷款工作人员受理贷款申请及相关资料，并

提出初步审查意见，委贷银行对符合贷款条件的予以受理；对资

料不齐或不符合贷款条件的不予受理，并告知申请人具体原因。

4．房屋评估。委贷银行初审通过的，评估公司在资料录入

业务系统 3个工作日内进场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。

5．签订合同。委贷银行与借款人签订《借款合同》。

6．办理抵押。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登记。

7．贷款发放。委贷银行收到《不动产登记证明》后，由公

积金中心委贷银行发放贷款资金至申请人提供的一类银行借记

卡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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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特别提醒

（一）办理商转公申请前，申请人必须到受托银行窗口或住

房公积金窗口，认真咨询两个关键问题：

1．是否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。

2．试算公积金贷款额度，以此判断你是否申请商转公贷款。

若盲目申请，导致还清商贷后无法办理公积金贷款的责任由

申请人自行负责。

（二）原商业贷款已签订《达州市住房公积金委托按年提取

住房公积金偿还商业银行住房贷款协议书》的，须先终止该商贷

按年提取还贷协议，再重新签订公积金贷款按年提取协议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本通知自 2023年 7月 1日起执行。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及省

市相关管理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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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6月 21日印发




